
B92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12月10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002391 股票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6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9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9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9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4年12月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文昌东路1002号（长青国际酒店）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于国权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156人，代表股份286,996,30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44.181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46人，代表股份40,779,39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2777％。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3名，代表股东13人，代表股份282,039,351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43.417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3人，代表股份4,956,94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631％。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对各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于国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86,996,300股，同意票数为 282,973,427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779,397股，同意票数为36,756,5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35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选举黄南章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86,996,300股，同意票数为 283,090,428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9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779,397股，同意票数为36,873,52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219%。

本议案获得通过。

3、选举孙霞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86,996,300股，同意票数为 283,010,921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779,397股，同意票数为36,794,01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2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选举杜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86,996,300股，同意票数为 283,032,08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8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779,397股，同意票数为36,815,17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78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对各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骆广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86,996,300股，同意票数为 282,961,127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4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779,397股，同意票数为36,744,2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049%。

本议案获得通过。

2、选举杨光亮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86,996,300股，同意票数为 282,961,26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4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779,397股，同意票数为36,744,36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052%。

本议案获得通过。

3、选举石柱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86,996,300股，同意票数为 283,082,21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6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779,397股，同意票数为36,865,31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01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对各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于国庆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86,996,300股，同意票数为 283,016,91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3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779,397股，同意票数为36,800,00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4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2、选举吉志扬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86,996,300股，同意票数为 283,161,863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3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779,397股，同意票数为36,944,96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97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和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82,900,325股，同意 79,890,056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3688％；反对 2,948,1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563％；弃

权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4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779,397股，同意37,769,12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2.6182％；反对2,948,1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7.2296％；弃权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23％。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五）《关于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47,273,372股，同意 244,257,903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805％；反对 2,953,3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944％；

弃权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779,397股，同意37,763,928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2.6054％；反对2,953,3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7.2423％；弃权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23％。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高平、俞凯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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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2月

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通知期限。会议由监事于

国庆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

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于国庆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

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监事会主席于国庆先生的简历详见2024年11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江苏长青农

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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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2月

9日在扬州市文昌东路1002号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通知期限。会

议由董事长于国权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名，现场参会董事7名，公司监事和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于国权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得通过。

公司董事长于国权先生的简历详见2024年11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江苏长青农

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黄南章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得通过。

公司副董事长黄南章先生的简历详见2024年11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江苏长青

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

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于国权先生、黄南章先生、孙霞林先生、杜刚先生、杨光亮先生（独立董事）

五位董事组成，其中于国权先生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杨光亮先生（独立董事）、于国权先生、骆广生先生（独立董事）三位董事组

成，其中杨光亮先生为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石柱先生（独立董事）、于国权先生、杨光亮先生（独立董事）三位董事组成，

其中石柱先生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骆广生先生（独立董事）、于国权先生、石柱先生（独立董事）三位董

事组成，其中骆广生先生为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骆广生先生、杨光亮先生、石柱先生的简历详见2024年11月21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的《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孙霞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杜刚先生、孔擎柱先生、赵河先生、李剑先生、夏中才先生、

李诚先生、王辉先生、张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吕良忠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马长庆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马长庆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得通过。

马长庆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为：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1006号

电话：0514-86424918 传真：0514-86421039
邮箱：irm@jscq.com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肖刚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得通过。

肖刚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为：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1006号

电话：0514-86424918 传真：0514-86421039
邮箱：irm@jscq.com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张春红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获得通过。

本决议形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12
月10日的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0日

附件：

总经理简历

孙霞林先生，1973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90
年进入江都农药厂工作，1996年至 2001年历任江都农药厂、江苏长青集团有限公司销售经

理；2001年至2006年任本公司监事、销售经理；2006年11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11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孙霞林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39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副总经理简历

杜刚先生，1969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南京大学商学院MBA结业，中共

党员。1998年进入江都农药厂工作，1999年至2001年历任江苏长青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科科

员、副主任；2001年至2010年历任本公司生产科主任、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2010年7月起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11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杜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79,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孔擎柱先生，1976年 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工程

师。1999年至 2001年任江苏长青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员；2001年至 2003年任本公司设备员；

2003至2006年任本公司外贸部经理；2006年至2010年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0年7月起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孔擎柱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0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赵河先生，1970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

师。1990年至2005年历任浦头镇工业公司财务科主办会计、科长；2005年至2011年任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苏长青兽药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至今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长青农化南

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11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赵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01,25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李剑先生，1976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1998年至

2001年历任江都农药厂、江苏长青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员；2001年至 2016年历任本公司销售

员、销售经理、销售部长；2016年至2018年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8年11月起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李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52,5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夏中才先生，1969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

工程师。1994年8月进入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作，2004年10月至2020年1月历

任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芳烃厂技术员、生产主任、科长、安全总监；2020年4月起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夏中才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

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李诚先生，1983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2010年

12月进入本公司工作，2010年至2020年历任本公司销售员、销售经理、销售部长；2020年4月

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诚先生持有公司本公司股份125,000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于国权先生之女婿，与其他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王辉先生，1978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1997年至

2001年在江都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工作；2001年至2015年在江都区委办公室工作；2015年5月

至2020年3月任本公司办公室主任；2020年4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21年12月起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

王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25,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张琳先生，1975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1997年至

2001年历任江都农药厂、江苏长青集团有限公司设备科班长；2001年至2021年历任本公司设

备科班长、主任、部长，2021年至今历任全资子公司长青（湖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2024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

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总工程师简历

吕良忠先生，1968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

程师。1990年至2005年历任沈阳化工研究院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曾获辽宁省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央企业工委青年岗位能手等奖项；2005年至 2010年任本公司副总工程

师；2010年7月起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吕良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88,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财务总监简历

马长庆先生，1977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注册会

计师。2000至2004年历任南京小河物流仓储有限公司会计、财务经理；2004年至2010年历任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助理、项目经理；2010年7月起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2012年10月至2015年6月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18年11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马长庆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85,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董事会秘书简历

马长庆先生，1977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注册会

计师。2000至2004年历任南京小河物流仓储有限公司会计、财务经理；2004年至2010年历任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助理、项目经理；2010年7月起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2012年10月至2015年6月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18年11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马长庆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85,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马长庆先生已于2012年9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肖刚先生，1974年 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7年至

2012年历任本公司证券部主任、董事会秘书；2018年4月起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肖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25,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

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

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2011年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

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张春红先生，1963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88
年至2006年先后在江都农药厂、江苏长青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从事会计工作；2006年11月

起任本公司监事；2008年1月起任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张春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

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作为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经审阅本次会议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财务总监以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履职能力和条件。候选人均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的提名、推荐、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以上人员无异

议。

骆广生____________ 杨光亮____________
石 柱____________

2024年12月9日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核意见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2月

9日召开，拟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等有关规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根据公司的提议，查阅了拟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

人的个人资料并广泛征求意见，就公司拟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推荐的拟聘任公司总经理孙霞林先生，公司副总经理杜刚先生、孔擎柱先生、赵河

先生、李剑先生、夏中才先生、李诚先生、王辉先生、张琳先生，公司总工程师吕良忠先生，公司

财务总监马长庆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马长庆先生均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所规定

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具备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我们同意提名孙霞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候选人，杜刚先生、孔擎柱先生、赵河先生、李

剑先生、夏中才先生、李诚先生、王辉先生、张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候选人，吕良忠先生为公

司总工程师候选人，马长庆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候选人，马长庆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候选

人，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杨光亮____________ 于国权____________
骆广生____________

2024 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300961 证券简称：深水海纳 公告编号：2024-060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4年12月6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及通讯表决结合方式召开。会议由李海波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水海

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原财务总监秦琴女士因即将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与公司协商一致，申请辞去公司财

务总监的职务。董事会同意聘任姜拥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300961 证券简称：深水海纳 公告编号：2024-061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总监辞职情况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财务总监秦琴女士

提交的辞职报告，秦琴女士因临近退休年龄，与公司协商一致，辞去财务总监职务，秦琴女士

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秦琴女士辞职后，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琴女士通过安义深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的股

份数量 200,000.00股，间接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128%。离任后，秦琴女士将遵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继续履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中作出的相关的承诺。

秦琴女士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经营管理提

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秦琴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二、聘任财务总监的情况

为确保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经公司总经理提名，第三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姜拥军先生担任财务总

监职务。

姜拥军先生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9日

姜拥军简历：

姜拥军，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武汉大学审计学专业，本

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历任武汉市审计局审计科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经理；深圳市兴源供水设备开发公司财务部部长；海纳有限计划财务部部长；深圳市佳鸿贸易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有信达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招商新能源集团财务副总监；

深圳市聚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7年11月至今深圳市永昌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截至目前，姜拥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有关规定。经查询，姜拥军先生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证券代码：300961 证券简称：深水海纳 公告编号：2024-062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独立董事王冠女士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冠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并

辞去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王冠女士的原定任期自2022年10月14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根据《公

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王冠女士的离任不

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全体成员的比例低于

三分之一或者独立董事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王冠女士离任后，提名委员会主任职

务暂时空缺，王冠女士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主任、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成员，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王冠女士的辞职

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冠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王冠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0668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4-049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盛世达”）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盛世达投资有
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59926083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99.76%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40.81%

起始日

2023-12-27

解除日期

2024-12-5

质权人

哈尔滨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

截至公告披露日，盛世达持有公司股份60,069,7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91%。本次解除
质押后，盛世达所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二、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股份质押解除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668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4-050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盛世达”）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盛世达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

如下：
1.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盛 世 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是

本次质押数
量

59926083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99.76%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40.81%

是否为限
售 股（如
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4-
12-5

质 押 到
期日

2027-
8-25

质权人

哈尔滨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

质押用途

整 体资金安
排 及自身生
产经营需要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盛世达投资有
限公司

持股数量

60069786

持 股 比
例

40.91%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量

0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59926083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99.7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0.8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

数量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二、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18号7层711室
4.法定代表人：王征
5.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6.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

出）；销售矿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服装、鞋帽、日用品、电子产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化妆品、工艺品、玩具、
通讯设备、家用电器、医疗器械 I类、II类。（“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
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盛世达资产总额2,891,430,621.97元，负债总额1,196,462,691.91

元，营业收入 30,275,682.32元，净利润 57,182,584.75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7,
541,239.97元，资产负债率 41.38%，流动比率 148.75%，速动比率 148.19%，现金/流动负债比
率-14.00%。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盛世达资产总额 2,904,525,687.14元，负债总额 1,198,236,636.2
元，营业收入 2,055,045.86元，净利润 11,321,120.88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79,
636.78 元，资产负债率 41.25%,流动比率 149.63%,速动比率 149.07%,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31%。

8.盛世达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 0元，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
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系控股股东根据其整体资金安排，一部分用于满足自身生产经营需

要，一部分用于为上市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向上市公司提供借款
余额3200万元。本次股份质押融资预计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各板块经营收入、股权分
红、投资收益及资产处置收入等。

2.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内及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3.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的股份质押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融资授信、持续经营

能力及公司治理等未产生重大影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5.本次股份质押融资系控股股东根据其整体资金安排，一部分用于满足自身生产经营需

要，一部分用于为上市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目前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若后续出现上述
风险，控股股东将通过补充抵押物等方式化解质押风险，并及时通知公司。公司将持续关注其
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控股股东最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不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型

接受关联人以股权抵偿
债权

为关联人提供担保

向关联人申请借款额度

合计

关联人名称

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懋
辉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汉冶萍实业有限公司

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接受懋辉发展用其所持有的北京荣丰10%股权抵偿盛世达
对公司的1.35亿元债务。

上海汉冶萍向哈尔滨银行天津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16,996
万元，北京荣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向盛世达申请不超过1亿元的借款额度。

金额
（万元）

13,500

16,996

10,000

40,496

四、备查文件
1.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股份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九日


